
  

证券简称：新金路     证券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21—81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局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

会议，并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

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规模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员工持股计划涉及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

公司股票。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的实际回购区



  

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在此期间内，公司累计通过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7,989,1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9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2.本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规模  

本次涉及受让股票数量为 17,989,10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2.95%。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和非交易过户情况  

1.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开立了本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四川新金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  

2.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不超过 3,597.82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

单位，每份份额为 1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 3,597.82 万份。 本

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 3,597.82 万元，实际认购份额为

3,597.82 万份，实际认购份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上

限。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 

3.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开立的“四川新金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回购股票已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全部非交易过户至“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员工

持股计划”专户，过户股数为 17,989,10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2.95%。本持股计划的实际过户数量、各持有人认购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数量相符。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未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未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24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

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认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本持股计划，以上持有人与

本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董事局会议、监事局会议审议本持股计

划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除前述情况外，本持股计划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之间均未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本持股计划持有人将放弃

因参与本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表决权。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参加

本持股计划，本持股计划未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

致行动安排。因此，本持股计划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

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

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

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进行相应

会计处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对锁定期内各年度的业绩预计不构成

重大影响。本持股计划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